
经营性道路货运车辆年度审验


1. 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，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）。 




2. 审查责任：按照道路运输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对申请单位提供的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对车辆进行现场审验，提出审核意见。




3. 决定责任：作出审验合格或不合格的决定，法定告知（不合格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）





4. 送达责任：审验合格的在《道路运输证》审验记录中注明并依法送达申请人，信息公开。





5. 事后监管责任：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，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，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。        



6. 其他责任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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